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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公告形

式发出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刊登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上午在福

建省龙岩市陵园路

８１

号本公司会议室举行，董事吴京荣先生主持本次大会，出席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５

人，代表股份

５６

，

１３０

，

９８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２５％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大会由福建力涵律师事务所张宝发、吴烈豪律师见

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推荐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周苏华先生、吴京荣先生、黄炜先生、黄国典先生、陈泽民先生、余莲凤女士为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选举黄建忠先生、沈维涛先生、朱炎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表决结果：

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５６

，

１３０

，

９８０ ５６

，

１３０

，

９８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二）审议通过《关于推荐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章瑞乾先生、曾丽珊女士为股东代表出任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

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５６

，

１３０

，

９８０ ５６

，

１３０

，

９８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三、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力涵律师事务所张宝发、吴烈豪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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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福建省龙

岩市本公司会议室举行，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以书面和电话的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会议通知。 会议由董事吴京荣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其中董事周苏华委托

董事吴京荣、独立董事朱炎生委托独立董事沈维涛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

事、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届董事会董事成员为

９

人，董事：周苏华先生、吴京荣先生、黄炜先生、黄国典先

生、余莲凤女士、陈泽民先生；独立董事：黄建忠先生、沈维涛先生、朱炎生先生。 本届董事

会任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本次会议以书面方式表决，以赞同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本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推选周苏华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任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周苏华先生提名，同意聘任吴京荣先生为公司首席执行官，任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周苏华先生提名，同意聘任黄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周苏华先生提名，同意聘任陈培敏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管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黄炜先生提名，同意聘任以下高管人员：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余莲凤；副总经理张原；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郭俊；副总经理罗

如生；副总经理修海明；副总经理陈贵福；副总经理王焕章；副总经理吴岚如；副总经理熊

越；副总经理潘仁湖；机械总工程师林国鑫。

上述人员任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秘书陈培敏女士提名，同意聘任陈健辉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

任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１

、战略委员会由董事周苏华先生、吴京荣先生、黄炜先生、黄建忠先生、

沈维涛先生组成，其中周苏华先生为该委员会主任。

２

、提名委员会由董事黄建忠、朱炎生、陈泽民先生组成，其中黄建忠先生

为该委员会主任。

３

、审计委员会由董事沈维涛先生、黄建忠先生、黄国典先生组成，其中沈

维涛先生为该委员会主任。

４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董事朱炎生先生、沈维涛先生、余莲凤女士组成，

其中朱炎生先生为该委员会主任。

八、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的临时公告

２０１１－０３５

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附件一：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福建省龙岩市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作为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会议资料，现就本次董

事会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聘任公司高管的独立意见

１

、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公司高管人员议案：吴京荣先生为公司首

席执行官；黄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余莲凤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张原先生、王

焕章先生、罗如生先生、陈贵福先生、熊越先生、修海明先生、潘仁湖先生、吴岚如女士为公

司副总经理；郭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林国鑫先生为公司机械总工程师；陈

培敏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

２

、经审阅上述人员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没有发现他们存在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

的情形，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本次聘任的提

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经了解，我们认为上述人员的学历、工作经历、专业知识、工作能力具备履行所聘任

岗位职责的能力和条件。

二、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担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如下担保事项：

１

、 为控股子公司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

西省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授信担保期限均为壹

年。

２

、为控股子武汉龙净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武昌支

行申请人民币

９

，

５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壹年。

我们认为：该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经营活动也纳入公司统一管理，经营风险可控，上

述担保行为属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担保合法。

独立董事：黄建忠、沈维涛、朱炎生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附件二 个人简历

周苏华先生：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厦门

八一经济发展公司董事长、福建省东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省“十大杰出青年

企业家”，现任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京荣先生：

１９６１

年

１１

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院讲师、国务院

中央军委军品贸易办公室正团职参谋、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获得“中国

环保产业卓越贡献奖”。 现任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首席执行官。

黄炜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曾任

龙岩空气净化设备厂厂长助理、福建龙净企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福建龙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副总经理、获得国际电除尘协会“国际名人奖”。 现任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

余莲凤女士：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出生，硕士，注册会计师。 曾任厦门新纪元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主任会计、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财务总监。

张原先生：副总经理，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曾任福建龙净企业

集团营销处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现任福建龙

净脱硫脱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郭俊先生：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龙岩空气净化设备厂研究所

副所长，福建龙净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二、三届监事会

监事，现任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电气总工程师。

王焕章先生：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中专学历，工程师，曾任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电除尘

厂厂长、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罗如生先生：副总经理，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出生，大专学历。 曾任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部部长、总经理助理，现任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贵福先生：副总经理，

１９６７

年

８

月出生，本科学历，法学学士、经济师。 曾任福建龙净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现任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吴岚如女士：副总经理，

１９７１

年

７

月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曾任厦门

天健华天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福建龙净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林国鑫先生：

１９４７

年

６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龙岩空气净化设备厂本体

研究所所长、 福建龙净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副总工程

师。

２０００

年被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机械总工程师。

修海明先生：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曾任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市

场部副部长、市场部部长、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福建龙净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培敏女士：董事会秘书，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出生，本科学历，律师，曾任福建闽天律师事务

所律师，现任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熊越先生，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出生，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曾任九州集团房地产公司总

经理、本公司厦门基地筹建处总监，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潘仁湖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出生，澳大利亚国籍，博士，曾任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兼气力输送事业部部长， 现任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厦门

龙净环保物料输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健辉先生，男，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大专，曾任福建龙净企业集团证券办主任，现任福建龙净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证办主任、证券事务代表、副总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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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福建省龙

岩市本公司会议室举行， 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以书面和电话的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

会议通知。 会议由监事张岩先生主持，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届监事会监事成员为

３

人，监事：张岩先生（职工代表监事）、章瑞乾先生、曾丽

珊女士，本届监事会任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本次监事会参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张岩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

席。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８

证券简称：龙净环保 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０３５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

９３．３３％

股权）、武汉龙净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

９８．１９％

股权）。

※

本次担保数额：

１７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

截止本信息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数额为

２５

，

３８９．５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１２．３８％

，其中（

１

）对其他法人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０

万元。 （

２

）本公司对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为

２５

，

３８９．５０

万元。

※

截止本信息披露日：无逾期担保

※

单位：人民币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

供担保的议案》，根据公司整体经营布局，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因

经营发展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合计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期限均为壹年；武汉龙净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武昌支行申请人民币

９

，

５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壹年；上述综合

授信具体起始日以实际贷款合同日期为准，公司同意其向银行申请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同

时公司为该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担保责任， 董事会授权黄炜总经理签署本次担保项目

的相关文件及合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

２０

号华晶广场

Ｂ

座

７

层；

法定代表人：王毅；

注册资本：

７

，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电除尘器、袋除尘器及其成套设备、烟气脱硫、脱硝成套设备、零配件的开

发、设计、制造、安装和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改造；起重运输设备及零配件的销售；风

机、通用机械、环保成套设备的开发、设计、制造、改造、安装与技术咨询、服务；新型建筑材

料的开发、生产、销售；钢材、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百货、纺织品的批发零售；经营本企业和

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

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与公司的关系：为控股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５４

，

３３９．１８

万元、 负债总额

３０

，

５１９．８６

万元、净资产

２３

，

８１９．３２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５４

，

８８７．８１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５

，

９６７．２０

万

元；

（二）武汉龙净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珞瑜路

７１６

号华乐商务中心；法定代表人：黄炜；注册

资本：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大气污染防治设备、水污染防治设备、垃圾焚烧发电设备、

粉炭综合利用设备、环保监测仪器、仪表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安装及相关技术咨询服

务；

与公司的关系：为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４５

，

３４６．８１

万元、 负债总额

２８

，

１３１．３０

万元、 净资产

１７

，

２１５．５１

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２２

，

０８６．０６

万元、 实现净利润

７１８．７４

万元。

三、担保内容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如下担保： 为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

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期限均为壹年；为武汉

龙净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武昌支行申请人民币

９

，

５００

万元综

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壹年。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整体经营需要， 同意为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

申请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武汉龙净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武昌支行申请人民币

９

，

５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此次担保行为不属于证监发

〖２００５〗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中规定的需经股东大会审批的对外担保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龙净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良好，其经营活动由公司统一管理，经营风险可控，上述担保行为属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该

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六、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１

、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

４２

，

８８９．５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２０．９２％

，其中（

１

）对其他法人公司担保数量为

０

万元。 （

２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数量为

４２

，

８８９．５０

万元。

２

、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龙净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３

、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龙净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报

表；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８

证券简称：京能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９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以专人递送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

送达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会议应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９

人。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１

、经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资源综合利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有关规定，以评估后的实物资产和现金共

计出资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其中：经评估后的实物资产

３４５．０１

万元，现金出资

１５４．９９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以保证公司粉煤灰和石膏等产品得到有效的资源综合

利用。

新设全资公司名称：北京京能热电粉煤灰工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公司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路

１０

号；

经营范围：粉煤灰、粉煤灰产品、防火材料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粉煤灰的产

品开发、技术咨询和服务；防火配套项目施工和技术服务；货物运输、货物专用

运输（罐式）；机械设备检修和租赁；脱硫石膏销售。

上述登记注册内容最终以公司登记机关的核准登记为准。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进行工商登记事项的具体操作。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经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内蒙古京科发电有限公司（简称：京科发电）

向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的人民币

２．４８

亿元长期贷款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京科发电目前拥有

１×３００ＭＷ

空冷供热机组，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机组正式转入商业

运行。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京科发电资产总额

１７．６

亿元，负债总额

１４．９４

亿元，净

资产

２．６６

亿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共计

８．２６４

亿元，其中：

５

亿元为

公司为京科发电提供的担保；另

３．２６４

亿元是为联营公司内蒙古伊泰京粤酸刺沟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权比例提供的担保。 公司目前不存在被担保对象无能

力还款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情况。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 经审议， 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８

证券简称：京能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０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公司以专人递送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送达

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电讯传真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表决监事

５

人，实际表决监事

５

人。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内蒙古京科发电有限公司（简称：京科发电）向国家

开发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的人民币

２．４８

亿元长期贷款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赞成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８

证券简称：京能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１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

股东大会所审议议题已经公司四届十一次、四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现将会议的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会议地点：北京朝阳区西坝河

６

号京阳公寓

召 集 人：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一）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续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下午

３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结算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３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格式附

后。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出席会议

的，应持被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

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持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会

议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

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及传真：（

０１０

）

８８９９０９９０

联系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路

１０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４１

联 系 人：李溯

（四）其他事项：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５３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４８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以通讯方

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加会

议董事

１１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一公司

１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向龙江银行哈尔滨市分

行香江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１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贷款主要用于在建项目冬

季备料，期限为一年。

２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五公司

１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向龙江银行哈尔滨市分

行香江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１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贷款主要用于在建项目冬

季备料，期限为一年。

以上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５３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９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被担保人名称：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一公司）、黑龙江

省龙建路桥第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五公司）

２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额：本次为一公司担保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累计

３５１４

万元人民币；本次为五公司担保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累计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 截止公告日， 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累计数额：

３６

，

５６１

万元 （不含本次担保金

额）、对外担保累计数额

９０００

万元，合计担保数额

４５

，

５６１

万元。

４

、本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额：

０

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以通讯方式发

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加会

议董事

１１

名。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一公司

１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五公司

１０００

万元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一公司和五公司分别在龙江银行哈尔滨市分行

香江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各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在建项目冬季备料，期限一年。

按照银行要求，公司拟为以上两项贷款提供担保。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松北大道

９０

号

法定代表人：陈亮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

包壹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一公司注册资本为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一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５０

，

４６７．１１

万元、负债为

４１

，

２１５．３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９

，

２５１．８１

万元。

公司名称：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城乡路金山堡

法定代表人：单志利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桥梁工程专业

承包贰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

五公司注册资本为

７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五公司经审计的资产为

５３

，

２９５．８３

万元、负债为

４４

，

４４９．１０

万元、

净资产为

８８４６．７３

万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１

、为一公司和五公司各担保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担保期限为一年；

３

、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为满足在建项目冬季备料的需要， 同意一公司和五公司向龙江银行哈尔滨市分行香

江支行各申请贷款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为一年，公司同意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独立董事秦玉文先生、李怡厚先生、张兵先生、李洪超先生认为：一公司和五公司为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担保贷款是为了满足两公司冬季备料的需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审议程序合乎《公司章程》规定，因而本人同意该两项议案。

因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经超过了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金额的

５０％

， 该两项议案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累计数额：

３６

，

５６１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对外担保累计数额

９０００

万元，合计担保数额

４５

，

５６１

万元。 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８０

证券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５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解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５４０

号）核准，大连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采用向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大连港集团”）定向配售、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

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完成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通过本次

公开发行， 本公司向大连港集团定向配售

７３

，

８１８

万股代价股份、向

社会公众股东公开发行

７６

，

１８２

万股

Ａ

股（网下发行

３４

，

２８２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２２．８５％

；网上发行

４１

，

９０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上

市交易），合计发行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股。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２９２

，

６００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４４２

，

６００

万股。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的

３４

，

２８２

万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起开

始上市流通。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刊发了该部分股票解禁的公告。

本公司首次发行

Ａ

股股票前， 本公司股东大连融达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连融达”）、大连德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连德泰”）、大连海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海泰”）及大

连保税正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保税正通”）承诺，自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

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目前，大连融达、大连德泰、大

连海泰和大连保税正通所拥有的限售股股份分别为

１７

，

１３４

，

０００

股、

８

，

５６７

，

０００

股、

８

，

５６７

，

０００

股和

８

，

５６７

，

０００

股。 该部分股票 （合计

４２

，

８３５

，

０００

股）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

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经大连市国资委《关于大连港股份有限

公司国有股转持有关问题的批复》（大国资产权［

２０１０

］

１３０

号）批准，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

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有关规定，经大连市国资委《关于大连港股

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有关问题的批复》（大国资产权［

２０１０

］

１３０

号）批准，在本公司完成

Ａ

股发行并上市后，本公司国有股东大连港

集团、大连融达、大连德泰、大连海泰、大连保税正通分别将持有本

公司的

１４

，

６２５

万股、

１５０

万股、

７５

万股、

７５

万股、

７５

万股（合计

１５

，

０００

万

股）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以下简称“社保基金”）持有。

对于大连港集团、大连融达、大连德泰、大连海泰及大连保税正通转

由社保基金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社保基金继承大连港集团及其它股

东的禁售期义务。 由大连融达、大连德泰、大连海泰和大连保税正通

转划给社保基金持有的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起开始

上市流通。

上述合计

４６

，

５８５

，

０００

股

Ａ

股股票上市流通后， 本公司股本结构

变动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一

、

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合计

１

、

大连港集团

２

，

４０８

，

７４５

，

０００ ０ ２

，

４０８

，

７４５

，

０００

２

、

大连融达

１７

，

１３４

，

０００ －１７

，

１３４

，

０００ ０

３

、

大连德泰

８

，

５６７

，

０００ －８

，

５６７

，

０００ ０

４

、

大连海泰

８

，

５６７

，

０００ －８

，

５６７

，

０００ ０

５

、

大连保税正通

８

，

５６７

，

０００ －８

，

５６７

，

０００ ０

６

、

社保基金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合计

７６１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４６

，

５８５

，

０００ ８０８

，

４０５

，

０００

三

、

境外上市的流通股

（

Ｈ

股

）

１

，

０６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

，

０６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总股本

４

，

４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４

，

４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述合计

４６

，

５８５

，

０００

股限售股解禁之后，本公司限售股股份数

为

２

，

５５４

，

９９５

，

０００

股 （包括大连港集团所拥有的

２

，

４０８

，

７４５

，

０００

股限

售股股份和社保基金所拥有的

１４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限售股股份），这些限

售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开始上市流通。

特此公告。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４

证券简称：金利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取得

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期限 证书号 专利权人

１

触 摸 感 应

薄膜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１４１８１２．Ｘ

实用新型专

利

２０１１．０５．０６

十年 第

１９９９２０３

号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

应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２

手机底板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１４１７５４．０

实用新型专

利

２０１１．０５．０６

十年 第

１９９８４４４

号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

应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３

一 种 局 部

薄 壁 注 塑

模具结构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０７６２０８．３

实用新型专

利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

十年 第

１９９９４３３

号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

应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４

铝 立 体 电

铸铭板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０７６１８６．０

实用新型专

利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

十年 第

２０００２６７

号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

应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５

一 种 注 塑

成 型 模 具

定位结构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０７６２１０．０

实用新型专

利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

十年 第

２００１２６６

号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

应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６

一 种 温 感

变 色 金 属

膜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０７６２２７．６

实用新型专

利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

十年 第

２００２７３９

号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

应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７

一 种 网 版

印 刷 底 片

网点结构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０７５４５５．１

实用新型专

利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

十年 第

２００２３０４

号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

应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８

埋 入 射 出

型

ＬＥＤ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０７５４５４．７

实用新型专

利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

十年 第

１９９７０２０

号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

应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９

具 有 温 变

识 别 功 能

的 产 品 结

构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０７５５０１．８

实用新型专

利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

十年 第

２００４５９２

号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

应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 形成持续创新机

制，保持技术的领先，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简称：南方轴承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小板上市聘请的保荐机构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证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接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关于变更保荐

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函》，内容如下：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３５３

号、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３５４

号文核准，华泰证券与华泰联合证券

投资银行业务进行整合，华泰证券不再从事证券承销与保荐等投资银行业务（承销国债、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除外），相关业务、资产和人员由华泰联合证券承接。 根据相关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接替

华泰证券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职责。 项目原保荐代表人唐涛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华

泰联合证券现委派保荐代表人刘惠萍女士接替唐涛先生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为华泰联合证券，保荐代表人为贾红刚先生、刘惠萍女士。

近期，公司将与华泰联合证券、募集资金存放开户银行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按

规定对外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南京中商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８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函：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３５３

号、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３５４

号文核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

证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

业务进行整合，华泰证券不再从事证券承销与保荐等投资银行业务（承销国

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除外），相关业务、资产和人员由华泰联合证券

承接。 根据相关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接替华泰证券履行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持续督导职责，本次变更后，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由华

泰证券变更为华泰联合证券。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２

证券简称：中炬高新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１１／２９）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上午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本次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

９

票。 经到会董

事书面表决，全票通过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修订案）》。 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